
 

臺北市立大學教師員額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員 額 備                 考 

校 長 聘 任 一  

副 校 長 聘 兼 （二） 由教授兼任。 

教 務 長 聘 兼 （一） 由教授兼任。 

學 生 事 務 長 聘 兼 （一） 由教授兼任。 

總 務 長 聘 兼 （一）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。 

研 發 長 聘 兼 （一） 由教授兼任。 

國 際 事 務 長 聘 兼 （一） 由教授兼任。 

處 長 聘 兼 （一）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。 

館 長 聘 兼 （一） 
一、圖書館。 

二、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。 

主 任 聘 兼 （一） 
一、體育室。 

二、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。 

主 任 秘 書 聘 兼 （一）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。 

中 心 主 任 聘 兼 （四）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。 

院 長 聘 兼 （五） 由教授兼任。 

系 （ 所 ） 

主 任 （ 所 長 ） 
聘 兼 （三十二） 

一、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。 
二、碩士學位學程主任，由本校共同設立學位

學程之學院、學系、研究所之院長、系主
任或所長擇一聘兼之。 

組 長 聘 兼 （二十四） 
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，但學生事務處生活
輔導組組長得由中、上校軍訓教官兼任。 

主 任 聘 兼 （一） 
一、軍訓室。 
二、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兼任。 

主 任 聘 兼 （三） 
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，但學生事務處健康
促進中心主任得由護理教師兼任。 

教 師 聘 任 三四九  

專 業 技 術 人 員 聘 任 六  

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聘 任 二  

助 教 聘 任 五十  

軍 訓 教 官 派 任 十五  

護 理 教 師 派 任 一  

合        計 
四二四 
（八十） 

 

教 職 員 員 額 總 計 
五四五 
（八十） 

 

附註：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生效。 


